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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賴彥如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98　分機：6698
傳真：(02)8590-6063
電子郵件：ps0440027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護字第11414613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4年度防暴金句獎徵件活動簡章1份 (A21000000I_1141461342_doc1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4年度防暴金句獎徵件活動簡章1份，請推廣並

轉知轄內社區組織、社區防暴宣講師(人員)及社會大眾等

踴躍參加，另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為推廣「暴力零容忍」之意識，並鼓勵社區組織、鄰

里及大眾以多元、創意方式參與性別暴力防治，期透過簡

潔有力之文字與短句，破除相關迷思，強化大眾對性別暴

力防治議題之辨識與敏感度，建構無暴且友善的社會，爰

規劃辦理本徵件活動。

二、旨揭徵件活動，摘述重點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及分組：

１、團體組：以社區發展協會及民間團體為主。

２、個人組：以衛生福利部社區防暴宣講師、各直轄市、

縣(市)社區防暴宣講(師)人員為主，或對於性別/家庭

暴力防治有興趣之一般民眾；須年滿18歲(含)以上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291410

■■■■■■社會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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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或居留證明。

(二)主題：

１、作品須與兒童及少年保護、老人保護、身心障礙者保

護、家庭暴力防治、性侵害防治、性騷擾防治、兒童

及少年性剝削防制以及性影像防治等議題相關。

２、每一參賽者/隊伍限提1件作品，且為未曾獲得國內外

競賽獎項；不可跨組別及以相同作品重複投稿(含不同

作品)。內容須為原創之文字標語或短句，簡潔有力、

易於傳播，並體現「暴力零容忍」及「破除暴力迷

思」等核心概念。

(三)報名事項：

１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5年1月19日(星期一)下午5時

止。

２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線上報名。請至指定網址

(https://forms.gle/crdeEj6fpopKuRvv5)填寫報名資

料(含基本資料)，且提供應繳資料。

三、本案報名事宜請洽張先生，連絡電話02-23118330分機18；

簡章事宜請洽賴小姐，連絡電話02-85906698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
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
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
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臺北市家庭暴力
暨性侵害防治中心、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、桃園市政府家庭暴
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、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、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
暨性侵害防治中心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

副本：本部保護服務司、鼎珅國際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(含附件)

39


